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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住房
租赁活动，维护住房租赁活
动当事人合法权益，稳定住
房租赁关系，促进住房租赁
市场高质量发展，推动加快
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城镇国有土地
上住房租赁活动及其监督
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住房租赁市场
发展应当贯彻党和国家路
线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坚
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
结合。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
住房租赁活动的监督管理
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产管理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住房租赁活动的
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
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依
照本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
范围内负责住房租赁活动
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国家鼓励居民
家庭将自有房源用于租赁，
支持企业盘活改造老旧厂
房、商业办公用房、自持商
品住房等用于租赁，多渠道
增加租赁住房供给。

国家鼓励出租人和承
租人依法建立稳定的住房
租赁关系，推动租购住房在
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
权利。

第六条 从事住房租赁
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信
原则，不得危害国家安全、
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
权益，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二章 出租与承租

第七条 用于出租的住
房应当符合建筑、消防、燃
气、室内装饰装修等方面的
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
标准，不得危及人身安全和
健康。

厨房、卫生间、阳台、过
道、地下储藏室、车库等非
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用
于居住。

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
数上限和人均最低租住面
积，应当符合设区的市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
准。

第八条 出租人和承租
人应当使用实名签订住房
租赁合同。

出租人应当按照规定，
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
台等方式将住房租赁合同
向租赁住房所在地房产管
理部门备案。房产管理部
门应当提高住房租赁合同
备案服务水平，不得就住房
租赁合同备案收取任何费
用。

出租人未办理住房租
赁合同备案的，承租人可以
办理备案。

第九条 出租人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

（一）向承租人出示身
份证明材料、拟出租住房的
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其他
证明其具有合法出租权利
的材料，并配合承租人依法
查询、核实拟出租住房有关
信息；

（二）核验承租人的身
份证明材料，不得将住房出
租给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材
料的单位或者个人；

（三）不得擅自进入租
赁住房，但是经承租人同
意或者依法可以进入的除
外。

第十条 出租人收取押
金的，应当在住房租赁合同
中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时
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
事项。除住房租赁合同约
定的情形以外，出租人无正
当理由不得扣减押金。

第十一条 承租人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

（一）向出租人出示身
份证明材料；

（二）安全、合理使用租
赁住房，不得损坏、擅自拆
除、停用消防设施或者改动
租赁住房承重结构，不得私
拉乱接水、电、燃气管线；

（三）未经出租人同意，

不得擅自改变租赁住房用
途、拆改室内设施或者改动
租赁住房其他结构；

（四）遵守物业管理规
约，不得任意弃置垃圾、超
标准排放污染物或者产生
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
违章搭建、侵占公共通道、
高空抛物或者实施其他损
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五）对出租人依法确
需进入租赁住房的，予以配
合。

第十二条 出租人依法
解除住房租赁合同的，应当
通知承租人，并为承租人腾
退租赁住房留出合理时间。

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
使承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
同或者腾退租赁住房。

第十三条 住房租赁合
同连续履行达到规定期限
的，出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享
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承租人
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
基本公共服务。

第三章 住房租赁企业

第十四条 国家完善政
策措施，培育市场化、专业
化的住房租赁企业。

住房租赁企业，是指以
自有住房或者依法取得经
营管理权的他人住房开展
住房租赁经营业务的企
业。住房租赁企业应当具
备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
自有资金、从业人员和管理
能力。

住房租赁企业出租住
房，适用本条例有关出租人
的规定。

第十五条 住房租赁企
业依法登记的经营范围应
当使用“住房租赁”的表述。

住房租赁企业应当自
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30日
内，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报
送开业信息。房产管理部
门应当将住房租赁企业开
业信息向社会公开。

住房租赁企业应当在
其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
本企业开业信息、服务规范
和标准等。

第十六条 住房租赁企
业发布的住房地址、面积、
租金等房源信息应当真实、
准确、完整，在其经营场所、
互联网等不同渠道发布的
房源信息应当一致，发布的
房源图片应当与实物房源
一致，不得发布虚假或者误
导性房源信息，不得隐瞒或
者拒绝提供拟出租住房的
有关重要信息。

第十七条 住房租赁企
业应当建立住房租赁档案，
如实记载相关信息，并健全
住房租赁信息查验等内部
管理制度。

住房租赁企业不得非
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
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
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
信息。

第十八条 住房租赁企
业应当按照规定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
产管理部门报送其经营的
租赁住房信息及其变化情
况。

第十九条 从事转租经
营的住房租赁企业应当按
照规定设立住房租赁资金
监管账户并向社会公示，并
通过该账户办理住房租赁
资金收付业务，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定。

第二十条 自然人转租
他人住房开展住房租赁经
营业务，经营规模达到国务
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等有关部门规定标准
的，适用本条例有关住房租
赁企业的规定。

第四章 经纪机构

第二十一条 从事住房
租赁业务的房地产经纪机
构（以下简称住房租赁经纪
机构）应当具备与其经营规
模相适应的自有资金、从业

人员和管理能力。
第二十二条 住房租赁

经纪机构应当将其从业人
员名单向所在地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
门备案。住房租赁经纪机
构的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住房租
赁经纪机构从事业务。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的
从业人员不得以个人名义
承接住房租赁经纪业务。

第二十三条 住房租赁
经纪机构发布房源信息前，
应当核对并记录委托人的
身份信息、住房权属信息，
实地查看房源，与委托人签
订住房租赁经纪服务合同，
编制住房状况说明书。住
房租赁经纪服务合同、住房
状况说明书应当加盖住房
租赁经纪机构印章，并按照
有关规定保存。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第
十五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
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
适用于住房租赁经纪机构。

第二十五条 住房租赁
经纪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为出租不符合建
筑、消防、燃气、室内装饰装
修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
章或者强制性标准的住房
提供经纪服务；

（二）为单独出租厨房、
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
藏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用
于居住提供经纪服务；

（三）为单间租住人数
上限或者人均最低租住面
积不符合规定标准的住房
出租提供经纪服务；

（四）代收、代付住房租
金、押金；

（五）未经当事人同意，
以当事人名义签订住房租
赁合同；

（六）法律、法规、规章
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六条 住房租赁
经纪机构应当对收费服务
项目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
之外加价或者收取未予标
明的费用。

第二十七条 出租人和
承租人通过住房租赁经纪
机构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
由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办理
住房租赁合同备案。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
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制定并公布住房租赁合同、
住房租赁经纪服务合同示
范文本。

第二十九条 设区的市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住房租金监测机制，定
期公布本行政区域内不同
区域、不同类型住房的租金
水平信息。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
应当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
务平台开展合同备案、租赁
住房信息管理、统计监测等
管理与服务，并与民政、自
然资源、教育、市场监督管
理、金融管理、公安、税务、
统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
机制。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
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
对住房租赁活动的监督检
查，依法及时处理违法行
为。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
门可以委托实施单位承担
住房租赁管理的支持辅助
等相关具体工作。房产管
理部门委托的实施单位不
得以营利为目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产管理部门应当对其
委托的实施单位加强监督，
并对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
内的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
任。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
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住房
租赁相关行业组织加强住
房租赁行业诚信建设，建立
住房租赁企业、住房租赁经
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用

评价制度，将相关违法违规
行为记入信用记录，纳入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根
据信用状况实施分级分类
监管。

第三十四条 住房租赁
相关行业组织应当建立健
全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
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第三十五条 在住房租
赁活动中，因押金返还、住
房维修、住房腾退等产生纠
纷的，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
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者提
起诉讼。

第三十六条 提供住房
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
平台经营者（以下简称网络
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
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
份信息。

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
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
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
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
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
告。

网络平台经营者不得
代收、代付住房租金、押金。

第三十七条 出租人应
当按规定如实登记并报送
承租人及实际居住人信息，
发现违法犯罪活动应当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制
定。

承租人不得利用租赁
住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罚：

（一）出租不符合建筑、
消防、燃气、室内装饰装修
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
或者强制性标准的住房；

（二）损坏、擅自拆除、
停用消防设施；

（三）改动租赁住房承
重结构；

（四）私拉乱接水、电、
燃气管线。

第三十九条 将厨房、
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
藏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单
独出租用于居住，或者租赁
住房不符合规定的单间租
住人数上限或者人均最低
租住面积标准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 2万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个人处 2000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十条 住房租赁企
业、住房租赁经纪机构不具
备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
自有资金、从业人员、管理
能力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
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
整顿。

第四十一条 住房租赁
企业、住房租赁经纪机构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拒不改正的，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报送
开业信息；

（二）未在其经营场所
醒目位置公示本企业开业
信息、服务规范和标准等；

（三）未建立住房租赁
档案并如实记载相关信息，
或者未健全住房租赁信息
查验等内部管理制度；

（四）未按照规定办理
住房租赁合同备案。

住房租赁企业未按照
规定报送其经营的租赁住
房信息及其变化情况，或者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未按照
规定与委托人签订住房租
赁经纪服务合同或者未编
制住房状况说明书的，依照
前款规定处罚。

第四十二条 住房租赁
企业、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发
布虚假或者误导性房源信
息，隐瞒或者拒绝提供拟出
租住房有关重要信息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
产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处2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
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
严重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提请
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
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住房租赁企业、住房租
赁经纪机构非法收集、使
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
息，或者非法买卖、提供或
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的，依
照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法
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三条 从事转租
经营的住房租赁企业未按
照规定设立住房租赁资金
监管账户并向社会公示，或
者未按照规定通过该账户
办理住房租赁资金收付业
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处 2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
不改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住房租赁
经纪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处 2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
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

（一）发布房源信息前
未核对并记录委托人的身
份信息、住房权属信息，或
者未实地查看房源；

（二）为出租不符合建
筑、消防、燃气、室内装饰装
修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
章或者强制性标准的住房
提供经纪服务；

（三）为单独出租厨房、
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
藏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用
于居住提供经纪服务；

（四）为单间租住人数
上限或者人均最低租住面
积不符合规定标准的住房
出租提供经纪服务；

（五）代收、代付住房租
金、押金；

（六）未经当事人同意，
以当事人名义签订住房租
赁合同；

（七）未按规定将其从
业人员名单备案。

网络平台经营者代收、
代付住房租金、押金的，依
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四十五条 住房租
赁经纪机构的从业人员同
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住
房租赁经纪机构从事业
务，或者以个人名义承接
住房租赁经纪业务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
产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可以处 1万元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
1 年内不得从事住房租赁
经纪业务；情节严重的，5
年内不得从事住房租赁经
纪业务。

第四十六条 网络平台
经营者未履行核验责任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
产管理部门应当通报网信
部门，由网信部门依据职责
予以处置，可以处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
者停业整顿。

第四十七条 房产管理
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
人员在住房租赁活动监督
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
予处分。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
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保障性住
房的租赁活动及其监督管
理，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集体土地上住房租赁
活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管理办法。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
2025年9月15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住房租赁条例

本报讯（记者 张晓楠 魏
利军）7月 21日，吉林省第三
届全国气排球精英邀请赛在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落
下帷幕。省体育局副局长曲
永凯，副市长孙黎出席闭幕
式。

此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全
国 23 个省市的 132 支代表队
1500 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
奉献了 615 场精彩绝伦的比
赛。比赛设置了男子青年组、
女子青年组，男子中年组、女
子中年组，混合组及老年混合
组，覆盖各年龄段气排球爱好
者，充分体现了气排球运动的

全民参与性。
赛场上，运动员凭借精湛

的球技、良好的心理状态以及
默契的配合，发球、传球、拦网
等技术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
成，充分展现了气排球运动的
魅力和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
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最
终，安徽省阜阳男子青年代表
队、吉林省代表队分别获得男
子青年组冠军和女子青年组
冠军；吉林省吉林煜鹰代表
队、鞍山联盟社团中年女队代
表队分别获得男子中年组冠
军和女子中年组冠军；吉林代
表队、内蒙古通辽气排球代表

队分别获得混合组冠军和老
年混合组冠军。

闭幕式上，赛事组委会对
本次比赛进行了全面总结，对
各参赛队伍在比赛中的出色
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为获
奖代表队进行了颁奖。同时，
还颁发了最有价值球员奖和
优秀组织奖、道德风尚奖。

本次赛事不仅为全国气
排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
互动的平台、进一步推广和普
及了气排球运动，也将带动更
多人参与到全民健身的热潮
中，为建设体育强国贡献力
量。

吉林省第三届全国气排球
精英邀请赛圆满落幕

游客在体验“激流勇进”项目。 本报记者 孙嘉筱 摄

本报讯（记者 于淼）盛夏
已至，快乐开启。7月 18日开
始，辽源黑金小镇 45 套游乐
设备全面开放。无论是喜欢
刺激的年轻人，还是追求童趣
的小朋友，都能在这里解锁属
于自己的夏日文旅惊喜。

辽源黑金小镇是依托辽
源深厚的工业文化底蕴和黑
金（煤炭）资源历史，打造的一
个集科普体验、主题娱乐、时
尚商业、亲子互动、美食休闲
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目的
地。今年 5月 29日试营业以
来，共接待游客 17 万人次。
经过不断调整，7月 18日，黑

金小镇时空要塞、机械乐园和
黑金未来城三大主题区的 45
套游乐设备全面正式开放。
从白天到黑夜，从历史文化到
科幻奇遇，多种玩法一再升
级，努力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
一场无与伦比的夏日休闲盛
宴。

在黑金小镇里，坐上直径
88 米的梦幻摩天轮，可俯瞰
城市风光；走进黑金探矿科普
体验馆，探究辽源的煤炭历史
文化；在“黑金未来城”里，感
受科技魅力与感官体验的深
度融合；孩子们的乐园——纽
西卡汽车城里，小小驾驶员们

童心启程，家庭成长中心里，
亲子互动定格快乐童年；“激
流勇进”溅到身上沁凉的水
花、让人心跳加速的“大摆
锤”、与高空来一次“亲密接
触”的“飞椅”……再加上 20
场不间断的精彩演绎活动，街
头随时上演的人偶互动，都让
每一位游客沉浸在无尽快乐
中。

即日起至8月24日，黑金
小镇更是化身消暑圣地，用冰
爽啤酒、火热演出和美味食
物，与市民游客一起开启一场
夏日狂欢“啤酒节”，一起追光
逐浪，快乐一“夏”。

辽源黑金小镇45套游乐设备全面开放

本报讯（记者 付晓娇）麻
辣面，是辽源人舌尖上的牵
挂，更是城市饮食文化的鲜活
符号。为守护这份独特的“烟
火气”、助力“辽源麻辣面”这
一特色产品提质升级，7月 18
日上午，市市场监管局龙山分
局执法工作人员深入多家市
民喜爱的麻辣烫门店，进行

“辽源麻辣面”服务提升专题
调研，精准对接经营需求，靶
向提供规范指导。

调研中，工作人员与经营
者、店员围坐交流，细致倾听
发展中的“急难愁盼”。大家

认为，“辽源麻辣面”能成为城
市名片，既靠独特风味代代
传，更需规范发展来护航。针
对大家的需求，工作人员现场
对经营者关注的后厨操作、卫
生管理等关键环节，深入操作
间、洗消间、食材储存区等重
点区域，开展一对一精准指
导；围绕环境卫生优化给出具
体建议，针对餐具清洗消毒流
程提供规范方案，结合食材采
购索证索票记录与从业人员
健康管理给出细化指引。麻
辣面食材种类多、流转快，生
熟分开、烧熟煮透、清洁消毒

是保障品质的关键。市市场
监管局会帮助商户把这些规
范落到实处，让每一份食材来
源可溯、加工合规，从源头筑
牢品质关。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
以“严监管”筑牢安全根基，用

“优服务”培育发展沃土，持续
紧盯食材安全、加工规范等核
心环节，以更细致地指导帮促
经营主体夯实基础、更贴心地
服务助力产业升级，推动“辽
源麻辣面”在标准化、规范化
发展中擦亮品牌，让这道特色
美食走得更稳、传得更远。

辽源麻辣面——守好这口“吉D味道”

本报讯（记者 于淼）盛
夏时节，烈日炙烤。高温天
气不仅让人感到不适，对于
小动物们来说也同样十分难
熬。为了让小动物们能够舒
适度夏，辽源市动植物园“花
式”解暑，帮助小动物们“清
凉一夏”。

酷暑难耐，辽源市动植
物园为小动物们开出了避暑

“凉方”。针对不同习性的动
物，分别准备了水果、蔬菜、
精饲料等专属的度夏套餐，
让小动物在夏日里不仅享受
到了清凉，更健康营养。每
天 9时许，饲养员们就已经在

操作间忙碌起来。为给小动
物们消暑，夏季食谱相比平
时多了一样小动物们最爱的
水果——消暑必备的西瓜。
多汁甘甜的西瓜不仅是补水
消暑的绝佳美味，而且还能
清热除燥、通利小便，荣登园
区小动物们的夏日“心头
好”。同时，保育员也会实时
观察小动物的状态，定期为
它们进行体检，监测健康指
标，一旦发现中暑迹象立即
启动救治预案。

天气炎热，小动物们能
够活力满满，防户外中暑也
是一件要事。在户外活动区

域，笼舍大部分都设置了凉
棚，供小动物遮阳避暑，还巧
妙地利用人工洞穴和树荫为
它们提供自然的避暑场所。
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打扫动物
笼舍，刷洗水池，再倒满水，
还会根据天气情况为动物洗
澡降温，尤其对那些比较怕热
的动物，还会有戏水区降温。
同时，园区内降温神器“雾森”
每隔几分钟就会定时开启，清
凉的水雾可大大缓解暑意。
保育员每日多次测量动物活
动区域的温湿度，根据数据及
时调整降温措施，为小动物
的夏日生活保驾护航。

小动物避暑度夏 辽源市动植物园有“凉”方


